
长者中心提供医疗／健康活动的指引及
2005年4月28日分享会的答问
I.
指引

自二零零三年四月重整长者社区支援服务后，长者地区中心及长者邻舍中心（以下统称「长者中心」）均提升了功能，为长者提供一系列的社区支援服务，其中包括推广长者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活动加深长者对常见疾病的认识，以及加强长者预防疾病和保健的意识。

现时部分长者中心除了推广健康教育外，亦有为区内长者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然而，长者中心在筹办有关活动时，应审慎评估活动的成效及其潜在风险。应考虑的事项包括长者中心的资源配套（医护及专业人士的支援）、会员的健康需要、活动背后的医学理据，以及其他有关的限制（如活动的合法性等）。

长者中心于促进长者健康的角色，应为加强健康教育，促进长者身心健康，提高长者对疾病风险评估的意识，减低或消除危害健康的潜在因素，以及纠正长者的不良生活习惯。以上目标较提供医疗／健康检查服务更为重要。
本指引旨在提醒各长者中心在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时应考虑的事项，并就长者中心在促进长者健康方面的角色提供建议。
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时应考虑的事项
1. 租约条款对有关活动／服务是否有所限制？
(
不少长者中心位于房委会辖下的公共屋邨内。房屋署理解长者中心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长者预防疾病和保健的意识，故此把这些活动／服务视作推广长者健康教育的活动，所以这些长者中心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并没有违反租约。
· 长者中心以会员制的形式运作，所以有关医疗活动／健康检查服务亦应以会员为对象。
· 提供医疗活动／健康检查服务并不是长者中心的专长，加上公共屋邨内亦有提供医疗服务设施，长者中心可考虑在可行情况下与屋邨内的医疗机构合作，以发挥协同效应。
2. 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是否合法？
· 医疗活动／健康检查服务应在合资格医护人员监察／支援下进行。
· 根据《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138章），某些药物（如预防流行性感冒疫苗）须由医生处方。
· 若健康检查涉及化验服务，应由注册医务化验师经医生转介后进行。
· 某些另类疗法未必有法定的专业委员会监管，长者中心在考虑提供此类服务时宜审慎，尽量掌握充分资料（如医学实证）及衡量多方面因素（如专业责任）后，再作决定。
3. 举办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会否有潜在风险？
· 某些医疗服务或检查对身体有侵入性，例如防疫注射，若注射位置不正确，注射前未有采取适当消毒步骤或未能及时处理受众出现的敏感反应，会有严重后果。
· 所以这些活动／服务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或由他们指导受过训练的人士进行，以保障受众的安全。
· 在没有注册医生负责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医疗服务，一旦发生意外，受害人将难以追究法律责任，亦难以索偿。
4. 提供健康检查服务会否带来反效果？
· 健康检查的目的在于及早察觉疾病，让病者尽早接受适切的治疗，令病情早日受到控制，并减低引发并发症的机会。
· 任何检查或化验都没可能百分百准确，并可能有假阴性（在有病的人士中显示出正常的检验结果）和假阳性（在健康的人士中显示出不正常的检验结果）两种误诊；假阴性会导致病情延误，而假阳性则会引起不必要的忧虑。
· 公众人士往往对健康检查存在误解，在获悉检查结果正常后，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身体完全健康，甚至会松懈下来，不再遵行健康的生活习惯，因而造成反效果。检查与化验没可能全面，亦只可以验出当时身体的状况，絶不能保证日后情况不变，所以健康检查一定要配合专业分析辅导，让受众清楚明白结果的分析才妥当。
· 受众在接受健康检查后必须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如接受治疗），否则也是徒劳无功，不能为受众带来益处。
· 长者中心提供健康检查服务时，应在检查前确保接受有关服务的人士清楚明白检查的作用及限制，并在检查后为他们安排适当的跟进服务。
5. 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如量血压）可以吗？
· 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身体检查（如量血压），虽然一般不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伤害，但仍须由受过训练的人士进行，以保证检查方法和判断结果正确。
· 在任何检查之后，都必须由合资格医护人员给予长者适当的辅导，例如量度血压后要解释结果的意义及提供跟进服务，否则长者不明白检查结果，便会令检查失去意义。
· 虽然一些检查十分简单，没有侵入性，风险也不大，但在不必要情况下提供重覆性的检查 (例如每星期为血压正常的长者量血压或验小便中糖份)，不会为长者带来益处而只会浪费人力及物力。其实长者中心可利用安排为长者做这些检查的资源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服务。 
6. 长者中心可否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
· 中西医不论是收费或义诊，都必须符合法例要求才可以在本港行医。西医必须于香港医务委员会注册，中医则必须于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申请为注册或表列中医。
· 如对医生的资格有疑问，可登入香港医务委员会网页http://www.mchk.org.hk/ 或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http://www.cmchk.org.hk/cmp/chi/index.htm ，查看名单。
· 所有专业人士在提供服务时，都必须遵守该行业的实务守则及相关法例，包括:

· 《诊疗所条例》（第343章）
· 《医生注册条例》（第161章）
· 《牙医注册条例》（第156章）
· 《中医药条例》（第549章）
· 《辅助医疗业条例》（第359章）
· 《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138章）
· 《医院、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例》（第165章）
· 《按摩院条例》（第266章）
· 长者中心应就计划提供的服务细阅有关条例，在有需要时应先寻求法律意见。
· 在房委会辖下公共屋邨内的长者中心，计划提供义诊服务时，应同时考虑租约条款对有关活动的限制，可参阅上文项目1。
对长者中心在促进长者健康角色的建议
· 须知预防的真谛，应着重「防患于未然」，而不仅是「及早察觉」。从医学角度来看，加强健康教育，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以及提高长者对疾病风险评估的意识，比进行健康检查更为重要。长者中心可多安排互动形式的健康讲座，加强健康教育和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衞生署各区长者健康外展队可协助提供有关讲座，长者中心可与他们联络；长者中心亦可运用衞生署长者健康服务所提供的「DIY自助式健康教育教材套」，推广健康资讯及预防疾病的讯息。此外，衞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组也为公众提供健康教育资料索阅、外借和谘询服务。健康教育资料已推广至电话热线和互联网，方便大众阅读。
· 长者中心亦可透过简单的健康评估，如吸烟、饮食等生活习惯，是否有情绪与压力问题等，协助长者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当辅导及健康教育活动予有需要的长者，使资源能更有效地运用。
· 健康检查的内容须因应个别人士的情况而厘定，长者中心可考虑为长者安排有关的讲座或讨论，让他们先明白身体检查的意义，在有需要时再由家庭医生跟进。衞生署会制作单张，解释有关长者健康检查的疑虑。
· 长者中心可考虑加强跨界别的合作，与区内医护界更紧密地联系，例如推行「一中心一医生」计划，与屋邨内注册诊所的医生合办活动，由医生转介长者参加长者中心所举办的健康讲座或运动小组，或安排诊所医生或护士参与有关讲座等。
· 健康推广应由推动健康生活模式做起，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耐性，而这正是长者中心同工的长处。长者中心同工可更积极与各界携手合作，建立社区网络，互相配合，改善长者健康。
II.
4月28日分享会上的答问
问1.
长者中心定期提供量度胆固醇、验血糖、预防流感注射等服务，当中涉及什么风险？长者中心会否负上什么责任？
答1.
长者中心在计划提供医疗服务或身体检查（如量血压、验血糖或流感注射等）时，应考虑该活动的频密程度，欲达致的目标与成效，例如对受众是否有益处，以及会否带来其他问题，包括提供该等服务的合法性，有否顾及受众的安全问题等。一般而言，长者中心应安排合资格的医护人员作监督及支援，确保检查方法及跟进服务适当。

各种医疗服务或身体检查本身所涉及的风险，与有否侵入性及侵入性的程度有关。一些没有侵入性的检查，例如量度血压和体重，风险较低。另一些检查则有相当程度的侵入性，例如验血检查有机会引致痛楚甚至晕眩，而消毒过程不适当则可引致发炎等情况，因而有一定的风险。至于疫苗注射，除了注射过程可能引致类似验血的情况，受众更有可能对疫苗产生敏感反应，若这些反应未能及时处理，后果可以很严重，所以风险会较大。
问2.
长者中心可否让职业／物理治疗师到中心，替有需要的长者进行职业／物理治疗服务？
答2.
职业／物理治疗师属专业人士，他们都受其专业委员会监管，并须遵从其专业守则提供服务。在一般情况下，治疗师须经由医生转介，方可提供治疗服务。
问3.
长者中心可否提供中医诊症或针灸服务？
答3.
根据《中医药条例》（第549章），中医诊症及针灸应由注册中医或表列中医提供。中医师执业时必须遵守中医专业守则，包括在执业地点张贴执业证明书或表列中医通知书。
问4.
我们曾联络注册牙医在本中心为长者洗牙、补牙、脱牙，但遭屋邨牙医向房屋署投诉，指本中心不应处理任何与「血」有关的工作，故此我们为会员提供的牙医服务并不合规格。请澄清长者中心可否提供上述牙医服务。
答4.
大部分公共屋邨设有牙医诊所，为居民提供有关服务。诊所以市值租金出租，故建议长者中心计划提供牙科服务时应避免以治疗为目标，以免与邨内医疗机构竞争。


根据《牙医注册条例》（第156章），牙科服务必须由注册牙医提供。注册牙医必须向牙医管理委员会申报执业的地址，并在执业处所展示注册证明书。执业处所是否适宜进行牙科服务(例如消毒设施是否足够等)，亦受政府监管。


现时大部分公共屋邨已设有牙医诊所，为居民提供有关服务。我们建议长者中心计划提供牙科服务时，应避免以治疗为目标。

问5.
有哪些范畴的身体检查并不适合由长者中心提供？
答5.
由于每所长者中心的资源、专业支援及设备都不相同，长者中心须就个别情况计划其服务范畴。长者中心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考虑：
(1)
中心的资源配套（医护及专业人士的支援）
(2)
中心会员的健康情况及需要

(3)
检查的范畴：

· 检查是否有医学实证支持（检查的目的及局限）

· 检查的性质，例如涉及身体检查就要由医生进行，化验则须经医生转介注册医务化验师进行

· 检查的复杂性与风险，一般宜由曾受训人士进行，以确保步骤正确及跟进处理适当

· 长者中心能否为长者提供跟进或转介服务

(4)
有否其他限制（例如租约）


一般而言，长者中心可考虑借助「健康风险评估」及一些简单的测试，了解长者日常饮食、运动、吸烟等生活习惯，是否有情绪与压力问题等，协助长者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当辅导及健康教育活动予有需要的长者。


至于健康检查，由于其内容须因应个别人士的情况而厘定，宜由医护人员为长者直接提供。长者中心可考虑为长者安排有关的讲座或讨论，让他们先明白身体检查的意义，在有需要时再由家庭医生跟进。

问6.
署方会否就长者中心为长者提供身体检查服务提供指引？

答6.
会，请参阅第一部分的指引。

问7.
有什么人士可进行量血压、验血糖、验尿等身体检查？哪些身体检查项目必须由注册护士(RN)、职业治疗师(OT)、物理治疗师(PT)来进行？

答7.
现时法例并无订明一些简单的检查如量血压、血糖试纸检验(Haemoglucostix)、尿糖试纸检验(Uro-glucostix)等，须由哪些人士进行。事实上，不少病人都由家人经医护人员指导后在家中进行有关检查，但为保障受众的安全及利益，长者中心应安排已受训人士为长者进行有关检查。已受训人士必须了解有关检查的目的、作用及局限，亦须懂得如何就结果提供适当的跟进或转介服务。

问8.
若没有注册护士或其他专职医疗人员在场，已受训的义工可否为长者量血压、验血糖(Haemoglucostix)、验尿(Uro-glucostix试纸检验)？什么类型的训练才会被承认？

答8.
如上题(7)。

问9.
哪些人士可进行简短智能测验(MMSE)或抑郁问卷调查？已受训的义工可否进行？

答9.
一些较常用的抑郁问卷可以由受访者自行填写。若需要访问员负责访问的问卷，访问员必须经过训练，因为以不同方式演绎问卷，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进行MMSE问卷调查会较复杂，除了要留意访问技巧外，还要理解计分方法，MMSE的计分评估须因应长者的教育程度而作调整，所以比较适合由经过训练的护士处理，并由医生作支援及跟进。

问10.
长者中心是否可以在公众地方（如商场、公园等非长者中心范围）提供量血压、验血糖等身体检查服务？

答10.
如指引所述，长者中心应考虑的事项包括长者中心本身的资源配套（医护及专业人士的支援）、会员的健康需要、活动背后的医学理据，以及其他有关的限制（如活动的合法性等）。身体检查属个人服务，若要在公众地方进行，必须顾及个人私隐，以及工作人员能否提供适当的辅导及跟进；同时亦须留意场所环境能否配合，例如：在商场内量血压前是否具备足够地方让长者先作休息，否则结果会不准确；又验血糖的地方是否清洁，会否增加伤口感染的风险等。此外，处理医疗废物（例如刺针、染血的物件等）亦须格外小心，以及留意活动会否影响公众地方的其他运作。

问11.
长者中心是否可以在公共屋邨管辖的公众地方（如商场、公园等非中心范围）提供量血压、验血糖等身体检查服务？
答11.
倘若长者中心计划在公共屋邨内的公众地方举办医疗活动和提供健康检查，必须首先留意答10提出的考虑事项。一般申请手续是向屋邨办事处递交申请书，注明有关活动举行的日期、时间、活动的性质、预计人数等，以便屋邨办事处考虑批核。一如以往，房屋署十分支持推广长者健康教育的活动，惟涉及医疗事宜，例如注射、抽血等，长者中心应安排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或由他们指导受过训练的人士进行，以保障受众的安全。

问12.
本中心位处坪州，可否告知衞生署在离岛区有什么资源，是可协助本中心推广健康教育及预防长者疾病的工作？

答12.
衞生署长者服务外展队伍的服务涵盖全港十八区。位处坪洲的长者中心可与中西区外展队联络（电话号码：2816 6555）。

问13.
有哪些健康及医疗服务是需要长者中心获批牌照后方可提供的？

答13.
牵涉健康及医疗服务的法例很多，以下是主要的有关条例：

· 《诊疗所条例》（第343章）

· 《医生注册条例》（第161章）

· 《牙医注册条例》（第156章）

· 《中医药条例》（第549章）

· 《辅助医疗业条例》（第359章）

· 《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138章）

· 《医院、护养院及留产院注册条例》（第165章）


长者中心宜就欲提供的服务细阅有关条例，有需要时应先寻求法律意见。

问14.
当批核邨外志愿机构或区议员举办活动（如摆设流动医疗服务车）的场地申请时，房屋署职员应考虑什么因素？

答14.
房屋署职员批核有关申请时，会考虑拟申请场地是否适合举行此类活动，会否带来管理问题，以及有否安排合资格的医护人士在场监督及支援等因素。房屋署职员同时亦会提醒申请人留意这类活动的潜在风险。

问15.
长者中心应如何与医护界展开跨专业合作？如屋邨内医疗单位拒绝合作进行健康检查等服务，可否找邨外合作伙伴或衞生署帮忙？

答15.
我们鼓励长者中心多做健康教育及预防疾病的工作（上游工作），至于健康检查服务（中游工作），由于健康检查的内容须因应个别人士的情况而厘定，宜由医护人员为长者直接提供。长者中心可考虑为长者安排有关的讲座或讨论，让他们先明白身体检查的意义，在有需要时再由家庭医生跟进。


长者中心可以不同方法展开跨界别合作（例如大埔区曾推行「一中心一医生」计划），并应考虑有关地区特色，业界可分享各长者中心的经验，以决定较有效的推展方法。房屋署会与公共屋邨执业西医协会联络，宣扬跨界别合作讯息，鼓励医疗界与社福界多方面合作。

问16.
位于社区中心内的长者中心举办有关医疗活动，如牙科外诊，应无违反租约问题，但是否与法例有所抵触？

答16.
位于社区中心内的长者中心有别于位于公共屋邨的长者中心，因为社区中心属于政府出租的物业，因此该等长者中心无须面对租约的问题。然而，该等长者中心仍须留意邻近商铺有否营办类似的医疗服务，以免构成竞争。此外，如要举办有关医疗活动，亦须考虑风险问题，并遵守有关条例。有关牙科服务，应由《牙医注册条例》规管。
问17.
屋邨外团体申请场地进行非牟利活动时（如旧衣回收）如涉及收费，房屋署是否可以接受？

答17.
这需按有关活动详情作个别考虑。一般而言，如活动属非牟利性质，并由非牟利慈善机构举办，房屋署会接受有关申请。

问18.
长者中心举办有关医疗活动时，是否牵涉法律问题？长者中心是否要买保险？

答18.
长者中心应征询机构义务法律顾问的意见，再作决定。

问19.
分享会已就上游健康服务，为长者中心提供建议，是否会就中游健康服务派发指引？

答19.
社会福利署、衞生署及房屋署计划就长者中心在举办有关医疗活动／提供健康检查服务时应考虑的事项，以及长者中心在促进长者健康方面的角色发出指引，并整理分享会的提问及答覆记录，然后一并分发各有关单位。

衞生署
社会福利署
房屋署
二零零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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